
交通部觀光署推動職業安全衛生推動管理計畫 

部分規定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113年11月19日函頒 113年11月19日觀企字第

1132000981號函頒 

依交通部推動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作業計畫(114年2月3日

修正版)，修正文字。 

壹、目的 

交通部觀光署（以

下簡稱本署）主管全國

觀光行政及產業發展，

為推動觀光建設及觀光

產業之職業安全衛生，

並保障本署與所屬機關

（單位）全體員工之安

全與健康，強化人員安

全衛生意識，預防及降

低職業災害風險，打造

兼顧人本、安全、衛生

之職場環境，持續以行

動導入創新思維，以提

供安心、友善且永續的

觀光建設與服務。 

壹、目的 

本署主管全國觀光

行政及產業發展，為推

動觀光建設及觀光產業

之職業安全衛生，並保

障本署與所屬機關（單

位）全體員工之安全與

健康，強化人員安全衛

生意識，預防及降低職

業災害風險，打造兼顧

人本、安全、衛生之職

場環境，持續以行動導

入創新思維，以提供安

心、友善且永續的觀光

建設與服務。 

參酌交通部推動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作業計畫(114年2月3

日修正版)，修正文字。 

貳、依據 

一、「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50條第2項。 

二、「政府機關推動職業

安全衛生業務績效評

核及獎勵辦法」第2

條第1項規定。 

三、「政府機關推動職業

安全衛生業務績效評

核及獎勵作業要點」

第3點規定。 

 

 

 

四、交通部114年2月修正

訂定「交通部推動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作業

計畫」 

貳、依據 

一、「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50條第2項。 

 

 

 

 

二、勞動部111年5月24日

勞 職 授 字 第

11102025591號令修

正發布之「政府機關

推動職業安全衛生業

務績效評核及獎勵作

業要點」。 

三、交通部113年7月修正

訂定「交通部推動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作業

計畫」。 

參酌交通部推動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作業計畫(114年2月3

日修正版)，修正文字及新增

「二、『政府機關推動職業安

全衛生業務績效評核及獎勵

辦法』第2條第1項規定。』」 

 

伍、執行方式 

依據交通部配合勞動

部「政府機關推動職業安

全衛生業務績效評核及獎

伍、執行方式 

依據交通部配合勞動

部「政府機關推動職業安

全衛生業務績效評核及獎

一、參酌交通部推動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作業計畫

(114年2月3日修正版)，

修正文字。 



勵作業要點」第4點附表

所定，評核項目及內容，

就職業安全衛生之策略及

規劃、納入法制、執行情

形、績效檢討分析、督導

及獎勵機制、促進活動或

創新作為等，規劃推動本

署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為

如次： 

一、職業安全衛生策略及

規劃 

(一)訂定本署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作業

計畫（含職業安

全 衛 生 推 動 政

策、目標），函

請本署各單位遵

循，以推動職業

安全衛生業務工

作，並由本署各

單位於權責範圍

內訂定職業安全

衛 生 推 動 目 標

（含主、被動指

標）及計畫，並

請本署所屬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配

合辦理。 

(二)明定職業安全衛

生權責單位 

1. 組 成 本 署

「職業安全

衛生推動小

組」，由本

署副署長擔

任前揭小組

之召集人，

由企劃組擔

任 幕 僚 單

位，副組長

擔任執行秘

書，由本署

各相關單位

副 主 管 組

成，且任一

性別比例達

勵作業要點」第4點評核

項目及評分指標，就職業

安全衛生之策略、法制、

執行情形、績效檢討分

析、獎懲機制及特殊創新

作為等項，規劃推動本署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為如

次： 

 

一、職業安全衛生策略及

規劃 

(一)訂定本署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作業

計畫，函請本署

各單位遵循，以

推動職業安全衛

生業務工作，並

由本署各單位於

權責範圍內訂定

職業安全衛生推

動目標（含主、

被動指標）及計

畫，並請本署所

屬國家風景區管

理處配合辦理。 

 

 

 

(二)明定職業安全衛

生權責單位 

1. 組 成 本 署

「職業安全

衛生推動小

組」，由本

署副署長擔

任前揭小組

之召集人，

由企劃組擔

任 幕 僚 單

位，組長擔

任 副 召 集

人，副組長

擔任執行秘

書，小組成

員由本署各

相關單位副

二、配合交通部「職業安全

衛生推動小組」組成變

更，修正本署「職業安

全衛生推動小組」組

成，刪除組長擔任副召

集人等文字，並新增且

任一性別比例達三分之

一以上等文字。 



三分之一以

上。原則召

開會議或以

書面方式審

查、追蹤，

請各單位於

權責範圍內

推動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

作業。 

 

2.本署依工程

類、目的事

業類及機關

類等面向，

研擬「交通

部觀光署推

動職業安全

衛生權責分

工表」（如

附表），各

權責單位應

就所管目的

事業，負責

規劃、強化

其職業安全

衛生工作推

動及防止職

業災害，並

視需要編列

相關經費辦

理。 

二、職業安全衛生納入相

關法制 

(一)本署各單位就業

管事業特性，訂

定或修正有關促

進職業安全衛生

之相關法令、行

政規則或行政指

導。 

三、職業安全衛生執行情

形及成效 

(一)本署各單位就其

職掌盤點所涉職

業安全衛生業務

主管組成。

原則召開會

議或以書面

方式請各單

位於權責範

圍內推動職

業安全衛生

管理作業。 

2.本署依工程

類、目的事

業類及機關

類等面向，

研擬「交通

部觀光署推

動職業安全

衛生權責分

工表」（如

附表），各

權責單位應

就 所 管 產

業，負責規

劃、強化其

職業安全衛

生推動工作

及防止職業

災害，並視

需要編列相

關 經 費 辦

理。 

 

 

 

二、職業安全衛生納入相

關法制 

(一)本署各單位就業

管產業特性，訂

定或修正有關促

進職業安全衛生

之相關法令、行

政規則或行政指

導。 

三、職業安全衛生執行情

形及成效 

(一)本署各單位就其

職掌盤點所涉職

業安全衛生業務



範圍（包含主管

目的事業及轄管

場 站 、 房 地

等），推動所訂

各項安全衛生政

策、目標、計畫

與相關業務，並

建立關鍵績效指

標，該績效指標

應具體量化、質

化 及 具 評 估 原

則，並每滾動檢

討該關鍵績效指

標 執 行 情 形 。

（得以書面或召

開會議辦理，並

保存相關會議紀

錄） 

(二)參加或辦理跨機

關（含公民營事

業、團體）職業

安全衛生系列宣

導、訓練、觀摩

會、研討會、論

壇活動或合作計

畫，加強經驗傳

承。 

(三)參酌勞動部前次

職業安全衛生業

務績效評核建議

事項之改善情形

及執行成效。 

四、職業安全衛生執行效

檢討分析 

(一)經本署「職業安

全 衛 生 推 動 小

組」評估與追蹤

各單位職業安全

衛生之關鍵績效

指標達成情形。 

(二)檢討分析關鍵績

效指標執行及研

議改善對策，並

視 需 要 滾 動 修

訂，並納入後續

推動之參考。 

範圍（包含主管

目的事業等），

推動所訂各項安

全衛生政策、目

標、計畫與相關

業務，並建立關

鍵績效指標，該

績效指標應具體

量化、質化及具

評估原則，並滾

動檢討該關鍵績

效 指 標 執 行 情

形。（得以書面

或 召 開 會 議 辦

理） 

 

 

 

(二)參加或辦理跨機

關（含公民營事

業、團體）職業

安全衛生系列宣

導、訓練、觀摩

會、研討會、論

壇活動或合作計

畫，加強經驗傳

承。 

(三)參酌前次評核建

議事項之改善情

形及執行成效。 

 

 

四、職業安全衛生策略及

規劃 

(一)經本署「職業安

全 衛 生 推 動 小

組」評估與追蹤

各單位職業安全

衛生之績效指標

達成情形。 

(二)檢討分析績效指

標執行及研議改

善對策，並視需

要滾動修訂，並

納入後續推動之

參考。 



五、職業安全衛生督導及

獎勵機制 

(一)建立推動職業安

全衛生之督導、

獎勵機制，並依

據「政府機關推

動職業安全衛生

業務績效評核及

獎勵作業要點」

第14點、勞動部

評核結果及交通

部函來函所訂獎

勵原則，就推動

職業安全衛生業

務有功人員酌予

敘獎。 

(二)本署各單位及管

理處參加職業安

全衛生相關評選

活動（如勞動部

辦理「職業安全

健康週」、「國

家職業安全衛生

獎」及「優良工

程金安獎」等評

選活動）。 

(三)敘獎額度原則依

據各單位及管理

處所提書面資料

與本署計畫之契

合度、完整度、

有無特殊創新作

為等，並參考評

核結果所提建議

及特色、年度關

鍵績效指標達成

情形等，視實際

執行需要，簽辦

敘獎。 

六、其他職業安全衛生促

進活動或特殊創新作

為 

(一)於本署行政資訊

網建置「職業安

全衛生專區」作

為宣導平台，不

五、職業安全衛生督導及

獎勵機制 

(一)建立推動職業安

全衛生之督導、

獎勵機制，並依

據「政府機關推

動職業安全衛生

業務績效評核及

獎 勵 作 業 要

點」、勞動部評

核結果及交通部

函來函所訂獎勵

原則，就推動職

業安全衛生業務

有功人員酌予敘

獎。 

(二)本署各單位及管

理處參加職業安

全衛生相關評選

活動（如勞動部

辦理「職業安全

健康週」、「國

家職業安全衛生

獎」及「優良工

程金安獎」等評

選活動）。 

(三)敘獎額度原則依

據各單位及管理

處所提書面資料

與本署計畫之契

合度、完整度、

有無特殊創新作

為等，並參考評

核結果所提建議

及特色、年度關

鍵績效指標達成

情形等，視實際

執行需要，簽辦

敘獎。 

六、其他職業安全衛生促

進活動或特殊創新作

為 

(一) 於本署行政資訊

網建置「職業安

全衛生專區」作

為宣導平台，不



定期更新職業安

全 衛 生 最 新 消

息、相關教育訓

練、活動訊息，

及推動職業安全

衛 生 業 務 之 成

果，並連結勞動

部、交通部相關

資源提供職業安

全 衛 生 最 新 訊

息、法規查詢及

宣導資源，以強

化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二)本署各單位、管

理處辦理其他特

殊創新作為，如

結合外部資源建

構職業安全衛生

平台， 以及善用

既有平台及相關

科技，如透過夥

伴關係、安衛家

族等合作，持續

提升執行績效之

創新作為。 

定期更新職業安

全 衛 生 最 新 消

息、相關教育訓

練、活動訊息，

及推動職業安全

衛生之成果，並

連結勞動部、交

通部相關資源提

供職業安全衛生

資訊、法規查詢

及宣導資源，以

強化安全衛生教

育。 

 

(二) 本署各單位、管

理處辦理其他特

殊創新作為，善

用既有平台及相

關科技，如透過

夥伴關係、安衛

家族等合作，持

續提升執行績效

之創新作為。 

 

 


